太仓市交通运输局政府信息发布协调制度
 
　　第一条 为确保政府信息发布的准确性、权威性、规范性和一致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和市委市政府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坚持“谁制作、谁公开，谁公开、谁负责”的原则。
　　第三条 本局制作产生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相关科室负责公开；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科室负责公开。
　　第四条　联合发文产生的政府信息，在文件上盖章、署名的行政机关均负有公开政府信息的义务。对于两个以上行政机关联合发文产生的政府信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其中任何一个行政机关申请获取该政府信息。
　　第五条　政府信息涉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的，其中任何一个行政机关公开该政府信息前，主办科室应当与所涉及的其他行政机关进行沟通、协调、确认，保证公开的政府信息准确一致。
　　第六条 拟公开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向政府信息所涉及的其他行政机关发出的征求意见文(函)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拟公开政府信息基本情况；
　　(二)拟公开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意见和依据。
　　第七条 被征求意见机关在收到拟公开政府信息机关的征求意见文(函)5个工作日内应向拟公开政府信息机关提出书面函复意见。
　　政府信息属于依申请公开范围，涉及第三方权益的，被征求意见机关征求第三方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条规定的时限内。
　　第八条 政府信息涉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不同行政机关之间对是否公开的政府信息存在不同意见，沟通协调后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由拟发布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报请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协调解决。
　　第九条　擅自发布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并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消除不良后果。其他行政机关可以向擅自发布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提出异议，并将相关情况报告市政务公开工作办公室。
　　第十条　行政机关有下列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社会影响的，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一)擅自发布信息，并拒绝其它行政机关的异议、不采取补救措施的；

　　(二)应当进行信息发布协调而未经协调直接发布信息的；
　　(三)就信息发布协调达成一致后，仍然不按照协调意见发布信息的； 
　　(四)相关行政机关已发现其他行政机关擅自发布信息而不提出异议的。
　　第十一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